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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我國現行專利法第42條及第76條分別規定，於專利審查時或舉發審查時，為了能瞭解

案情、迅速確實審查或釐清案情，專利申請人、專利權人、舉發人（以下統稱當事人）或

審查人員，得依申請或依職權通知至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以下稱智慧局）進行面詢，此外，

智慧局尚提供服務性質的電話溝通（以下稱電詢），讓當事人與審查人員能有效地對於專

利案件進行即時溝通及確認相關內容，藉此提高專利案件的審查品質及效率，以下就我國

專利面詢及電詢制度之現行實務說明如下： 
 
二二二二、、、、現行制度現行制度現行制度現行制度：：：： 
  目前智慧局主要係依據民國106（下同）年7月1日生效的「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專利案

面詢作業要點」辦理專利面詢事項，特別是近幾年為因應COVID-19疫情的影響，智慧局於

111年3月1日修正「專利面詢申請須知」，增加遠距視訊面詢的方案，並制定「遠距視訊面

詢操作手冊」，讓當事人能依據該操作手冊進行遠距視訊面詢；進一步，為鼓勵新創產業

申請專利，並協助具研發能力的新創公司儘速確認專利取得可能性及獲取專利權，智慧局

於111年1年1日訂定「新創產業積極型專利審查試行作業方案」，於111年12月1日修正並

自112年1月1日起再試行1年；而為了讓審查人員迅速掌握前瞻科技的技術內容，提升審查

效率及品質，並滿足申請人儘速獲准專利的需求及專利布局，智慧局另訂定「產業協力專

利審查面詢試行作業方案」，並自112年1月3日起試行2年；從上述的相關作業要點、申請

須知及作業方案可知，智慧局在專利面詢部分提供各種面向的措施，讓當事人及審查人員

能依據不同的需求提出面詢，藉此提供順暢且快速的溝通管道。 
 
  關於電詢部分，智慧局並未就電詢部分提供類似前述專利面詢相關的作業要點、須知

或作業方案，因此，當事人大多僅能就個案與審查人員進行溝通及確認，雖然智慧局為了

擴大對外界諮詢專利相關問題的回應服務，於今年1月起提供每月精選民眾電話詢問十大

常見問題及說明，藉此供外界參考及利用，但其所提供的問題及回應內容係與專利程序相

關，並未提供與專利實體內容相關的問題及說明；因此，若涉及與專利實體內容相關的問

題時，當事人僅能依據經驗就個案進行溝通及確認；然而，因個案需與不同的審查人員進

行溝通，加上沒有相關的作業要點、須知或作業方案可以做為依循的依據，使得電詢的結

果容易因審查人員及個案的不同而存在不確定性，此種不確定性也讓專利代理相關從業人

員，無法確切地判斷與掌握電詢的結果，進而無法提供當事人適當且準確的應對方式及建

議，因此，電詢的實務操作上顯然仍有不足。 
 
三三三三、、、、座談會座談會座談會座談會：：：： 
  關於前述涉及專利實體部分的面詢及電詢部分，智慧局與專利師公會今年7月至9月間
就面詢及電詢議題進行交流及彙整相關問題，並於今年10月5日召開「112年面詢及電詢制

度實務意見交流座談會」（線上座談會），就面詢及電詢制度的實務意見進行說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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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面詢時適時開示心證並協商修正相關內容」、「一個以上的修正版本」、「面詢未

聚焦當事人提出之面詢事項」及「電詢範圍及作業方式是否有相關規範」等部分，智慧局

主要以「本局內部審查人員教育訓練之文件就電話溝通與面詢已有詳細作業規範，惟因該

文件屬內部文件，故未公告外界周知…，會後以電話溝通與面詢答客問之型式公佈於本局

官網，以形成專利審查實務具體執行的共識…。」進行回應，而有關「是否可參考美國、

日本、歐洲或中國大陸等國家將電詢列為溝通方式之一」及「面詢/電詢紀錄檔案是否參照

美國實務公開於線上閱覽」等意見，智慧局則以「專利審查程序係以書面或電子方式為之，

電話溝通僅屬服務性質，相較審查意見通知函而言屬輔助性質或補充性質」進行回覆。因

此，由前述的內容可知，關於面詢及電詢部份，智慧局係依據其內部文件進行作業，並且

將電詢定位為服務或輔助性質，於審查上仍以書面審查及面詢為主。 
 
四四四四、、、、結語結語結語結語：：：： 
  筆者認為，智慧局近幾年為了提高審查品質及效率，陸續推出與面詢相關的作業要點、

須知、操作手冊及作業方案等，能感受其積極服務社會大眾的用心；然而，為了鼓勵新創

產業申請專利，依據「新創產業積極型專利審查試行作業方案」，當智慧局審查人員主動

辦理「積極型面詢」時，除了會告知當事人不予專利的事由，且會提供修正建議，亦即提

供與專利實體內容相關的實質性意見，但對於一般面詢時卻需依據其內部文件進行作業，

並且以書面審查為主，相較之下，對於非新創產業的當事人而言似乎有不同的處理方式及

待遇，因此，筆者建議智慧局可考慮是否將前述有關積極型面詢的相關措施擴及至一般面

詢，讓社會大眾亦可享有相同的面詢標準及作業方式；進一步，關於電詢部分，由於該內

部文件未公開給社會大眾，當事人無法於電詢過程中得知審查人員的判斷標準及處理方式

是否洽當，不確定性相對高，建議智慧局可考慮比照審查人員依據專利審查基準審查專利

的方式，將該內部文件予以公開，讓社會大眾在進行電詢時能依據該內部文件進行依循及

判斷；再進一步，若智慧局對於公開其內部文件仍有所顧慮，筆者建議應盡速將電話溝通

與面詢答客問的相關資料提供給社會大眾，讓當事人能有所依循地進行電詢；其次，對於

是否將電詢列為溝通方式之一，建議智慧局能參酌如美國、日本、歐洲等相關國家的作業

方式，通盤考量電詢的定位與性質，藉以提供當事人更為完善且便利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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